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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 晨鸣纸业  晨鸣Ｂ  股票代码：000488  200488   公告编号：2012-021 

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1年公司债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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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+。 

10、担保情况：本期债券无担保。 

11、保荐人、主承销商、债券受托管理人：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。    

12、上市时间和地点：本期债券于 2011年 8月 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。 

13、登记、托管、委托债券派息、兑付机构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

圳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”）   

二、本次付息方案 

按照《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》，本期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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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注：本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，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

券付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，则后续付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

负责办理，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为准。） 

六、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

（一）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以及其他相关法规、规定，本次债券个人

（包括证券投资基金）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，征税税率为

利息额的20%，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。 

（二）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

扣缴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税发[2009]3号）等规定，本次债券非居民企业（包括QFII、

RQFII）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次债券利息应缴纳10%企业所得税，由本公司负责代扣

代缴。 

（三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

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，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。 

七、相关机构 

1、发行人：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陈洪国 

地址：山东省寿光市圣城街595号 

联系人：王云雪 

电话：0536-215 8011 

传真：0536-215 8640 

邮政编码：262700 

2、主承销商：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刘弘 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层、15层 

联系人：任佳、李沛 

电话：010-5832 8888 

传真：010-5832 876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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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政编码：100033 

3、托管人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

地址：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1093号中信大厦18楼 

联系人：赖兴文 

邮政编码：518031 

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

 

  




